
送出基地地號： 

臺北市士林區陽明段二小段264地號、信義區逸仙段二小段374地號及信義區福德

段三小段763地號等3筆土地(以上均為部分) 

接受基地地號： 

臺北市信義區二小段祥和段101、101-1、101-2、102、102-1、102-2、104、104- 

2、105、106地號等10筆土地 

 


